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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目的：為獎助貧苦優秀學生完成學業，並於工讀中養成自立更生的習性、建立正 

          確的服務人生觀，特訂定本辦法。 

貳、工讀範圍：各處室文書行政、資料登記、繕寫、統計、資料傳送、教具器材、場 

              地管理、環境清潔、會場服務及其他臨時機動性工作。 

參、工讀員額：需求工讀員額由各委用單位於學生註冊前提出並送學生事務處生活輔 

              導組公告周知。 

肆、申請資格： 

一、日校暨進修學校學生家境清寒具有工讀意願者。 

二、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德行成績甲等，且未受記過以上處分者。 

三、申請者應檢附清寒證明或免稅證明；原住民同學可不受學業成績七十分以上之

限制。 

委用單位依申請資格申請工讀生，無人提出申請或核定後仍有缺額得開放具學生身

份之校友提出申請。 

伍、申請時間： 

一、每學年度註冊後一個月內受理申請，逾時概不受理。 

二、工讀生任期以一學期為單位，中途若離職、不續聘者，則不再聘用工讀生，若

有需求，於下學期再提出申請。 

三、家庭突遭變故，急需工讀者，得隨時提出，不受前款之約束。 

 

陸、受理單位：學生事務處生活輔導組。 

柒、審核單位： 

一、凡申請工讀同學其相關資料文件之審核委由本校學生工讀助學金審核委員會負

責審核。 

二、委員會成員以教務主任、學務主任、實習輔導主任、總務主任、主任輔導教師

主任教官、人事室主任、會計室主任為委員，並由學務主任擔任召集人。 

三、審核委員會審核通過之申請案應報陳校長核定後任用之。 

捌、獎懲： 

    一、核准工讀學生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工讀資格即行取消。 

        (一)工作不力者，經勸導無效者。 

        (二)休學、退學者。 

    (三)受記大過處分者。 

二、核准工讀學生如無前款之情形，經考核表現優異者其工讀資格有效期間直到 



    畢業時為止。 

玖、工讀待遇： 

一、採工時制計算每小時依行政院勞委會公布，調整之。 

二、每週工讀以不超過四十小時為原則(寒暑假期間不在此限)。 

三、日校、進修學校學生可互至對方工讀，但工讀每週以不超過四十小時為原則。 

各委用單位應於每月底結算當月工讀時數，並造冊送學務處彙整，陳校長核 

定後送請福利委員會撥款，由出納於次月底發放。 

拾、工作考核： 

    一、工讀生委用單位應指定專人輔導工讀生，並應負責工讀生之勤惰考核。 

二、文件抄錄工作，以在指定場所工作為原則，非經報准不得攜離工作場所。 

三、工讀生應嚴守在委用單位工作上所知之機密，其有洩密或非法情事時，依「教

師輔導與管教學生要點」規定懲處。 

四、工讀生在規定工作時間內，如因疾病等原因不能工作時，應向委用單位辦理請

假，請假之工讀時數不支工讀金，如不依規定辦理請假，則按曠職時數加倍扣

工讀金，不得異議。 

五、工作時所需工具及設備應妥善維護，如有損壞或遺失時，經執行單位查明其原

因後得做全價賠償、部份賠償或免除賠償之決定。 

拾壹、經費來原：由實習商店盈餘項下支應。 

拾貳、附則：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